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492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陳建昌律師

被      告  郭哲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損害賠償等事件，於民國115年5月8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79,326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2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新臺幣979,326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訴外人即被保險人路易莎職人咖啡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路易莎公司）家樂福中壢中原門市（位在桃

園市○○區○○路0段000號；下稱家樂福中原門市）之商業

火災保險，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10月27日12時起至113年10

月27日12時止，保險標的物及投保金額分別為建築物新臺幣

（下同）132萬元、機器設備1,790,208元、營業裝修88萬

元、貨物10萬元、總保險金額4,090,208元。被告於112年12

月3日3時30分，與友人相約至家樂福中原門市購物，於同日

3時48分行走至門市地下1樓第52排購物走道清潔用品區時，

本應注意市售殺蟲劑內含有機溶劑成分，且該區置放大量之

殺蟲劑商品，如任意在該處使用打火機引燃噴霧之殺蟲劑，

極易引發火災並使火勢蔓延，並導致建築物主體結構燒燬之

結果，而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

及此，任意拿起置於貨架上之殺蟲劑1罐，再取出隨身攜帶

之打火機點火，並將殺蟲劑朝打火機之火焰噴霧1次，惟因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被瞬間產生之火光及熱氣驚嚇，在未確認殺蟲劑噴嘴是否仍

有殘存餘火之情況下，即逕自將殺蟲劑放回貨架，並與友人

離開該處，繼續前往其他區域購物。嗣於112年12月3日3時5

7分，因上開殺蟲劑上之火焰未熄滅而使該貨架上其他殺蟲

劑接續著火並爆炸，火勢因而迅速延燒，波及原告所承保被

保險人路易莎公司店內機器設備、營業裝修、貨物等而遭毀

損，足稽被告對路易莎公司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

為，且其之損害與被告之加害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保險事

故發生後，原告即委由華信保險公證人有限公司辦理火災受

損申請保險理賠公證事宜，而路易莎公司中原家樂福門市請

求之理賠金額為機器設備728,019元、營業裝修346,770元、

貨物134,494元，合計1,209,283元。經依華信保險公證人清

點、路易莎公司提出之估價單、付款憑證、財產清冊等，各

項設備經理算後賠償金額為576,651元、營業裝修經理算後

賠償金額為302675元、貨物經理算後賠償金額為10萬元，公

證報告作成後原告公司須給付被保險人理賠金979,326元。

路易莎公司接受該公證報告並簽立保險金同意暨承諾事項

書、及代位求償同意書，原告公司亦依公證報告所載給付理

賠金979,326元予路易莎公司。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

定、民法侵權行為、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代位行使路易莎

公司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等語。並聲明：㈠被

告應給付原告979,3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就原告主張之事實為自認，並就訴訟標的全部為認諾。

三、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本於

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 條

定有明文。而被告既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法院

即應不調查原告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果屬存

在，而以認諾為該被告敗訴之判決基礎（最高法院45年台上

字第31號裁判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115年5月8日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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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期日時，就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並未爭執，並當庭認諾

原告之請求（見本院卷第328頁），依前揭條文，本院即應

本於被告之認諾而為其敗訴之判決。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

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79,326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2日（起訴狀繕本於114年12月

22日寄存被告住所地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大園派出

所，經10日即000年0月0日生送達效力，見本院卷第279頁送

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

第1項第1款規定，以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

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宣告被告得為原告預供

擔保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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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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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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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492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陳建昌律師
被      告  郭哲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損害賠償等事件，於民國115年5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79,326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新臺幣979,32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訴外人即被保險人路易莎職人咖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路易莎公司）家樂福中壢中原門市（位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下稱家樂福中原門市）之商業火災保險，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10月27日12時起至113年10月27日12時止，保險標的物及投保金額分別為建築物新臺幣（下同）132萬元、機器設備1,790,208元、營業裝修88萬元、貨物10萬元、總保險金額4,090,208元。被告於112年12月3日3時30分，與友人相約至家樂福中原門市購物，於同日3時48分行走至門市地下1樓第52排購物走道清潔用品區時，本應注意市售殺蟲劑內含有機溶劑成分，且該區置放大量之殺蟲劑商品，如任意在該處使用打火機引燃噴霧之殺蟲劑，極易引發火災並使火勢蔓延，並導致建築物主體結構燒燬之結果，而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任意拿起置於貨架上之殺蟲劑1罐，再取出隨身攜帶之打火機點火，並將殺蟲劑朝打火機之火焰噴霧1次，惟因被瞬間產生之火光及熱氣驚嚇，在未確認殺蟲劑噴嘴是否仍有殘存餘火之情況下，即逕自將殺蟲劑放回貨架，並與友人離開該處，繼續前往其他區域購物。嗣於112年12月3日3時57分，因上開殺蟲劑上之火焰未熄滅而使該貨架上其他殺蟲劑接續著火並爆炸，火勢因而迅速延燒，波及原告所承保被保險人路易莎公司店內機器設備、營業裝修、貨物等而遭毀損，足稽被告對路易莎公司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且其之損害與被告之加害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保險事故發生後，原告即委由華信保險公證人有限公司辦理火災受損申請保險理賠公證事宜，而路易莎公司中原家樂福門市請求之理賠金額為機器設備728,019元、營業裝修346,770元、貨物134,494元，合計1,209,283元。經依華信保險公證人清點、路易莎公司提出之估價單、付款憑證、財產清冊等，各項設備經理算後賠償金額為576,651元、營業裝修經理算後賠償金額為302675元、貨物經理算後賠償金額為10萬元，公證報告作成後原告公司須給付被保險人理賠金979,326元。路易莎公司接受該公證報告並簽立保險金同意暨承諾事項書、及代位求償同意書，原告公司亦依公證報告所載給付理賠金979,326元予路易莎公司。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民法侵權行為、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代位行使路易莎公司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79,3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就原告主張之事實為自認，並就訴訟標的全部為認諾。
三、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 條定有明文。而被告既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法院即應不調查原告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果屬存在，而以認諾為該被告敗訴之判決基礎（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31號裁判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115年5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時，就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並未爭執，並當庭認諾原告之請求（見本院卷第328頁），依前揭條文，本院即應本於被告之認諾而為其敗訴之判決。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79,3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2日（起訴狀繕本於114年12月22日寄存被告住所地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大園派出所，經10日即000年0月0日生送達效力，見本院卷第27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宣告被告得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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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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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79,326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2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新臺幣979,326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訴外人即被保險人路易莎職人咖啡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路易莎公司）家樂福中壢中原門市（位在桃

    園市○○區○○路0段000號；下稱家樂福中原門市）之商業火災

    保險，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10月27日12時起至113年10月27

    日12時止，保險標的物及投保金額分別為建築物新臺幣（下

    同）132萬元、機器設備1,790,208元、營業裝修88萬元、貨

    物10萬元、總保險金額4,090,208元。被告於112年12月3日3

    時30分，與友人相約至家樂福中原門市購物，於同日3時48

    分行走至門市地下1樓第52排購物走道清潔用品區時，本應

    注意市售殺蟲劑內含有機溶劑成分，且該區置放大量之殺蟲

    劑商品，如任意在該處使用打火機引燃噴霧之殺蟲劑，極易

    引發火災並使火勢蔓延，並導致建築物主體結構燒燬之結果

    ，而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

    ，任意拿起置於貨架上之殺蟲劑1罐，再取出隨身攜帶之打

    火機點火，並將殺蟲劑朝打火機之火焰噴霧1次，惟因被瞬

    間產生之火光及熱氣驚嚇，在未確認殺蟲劑噴嘴是否仍有殘

    存餘火之情況下，即逕自將殺蟲劑放回貨架，並與友人離開

    該處，繼續前往其他區域購物。嗣於112年12月3日3時57分

    ，因上開殺蟲劑上之火焰未熄滅而使該貨架上其他殺蟲劑接

    續著火並爆炸，火勢因而迅速延燒，波及原告所承保被保險

    人路易莎公司店內機器設備、營業裝修、貨物等而遭毀損，

    足稽被告對路易莎公司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

    且其之損害與被告之加害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保險事故發

    生後，原告即委由華信保險公證人有限公司辦理火災受損申

    請保險理賠公證事宜，而路易莎公司中原家樂福門市請求之

    理賠金額為機器設備728,019元、營業裝修346,770元、貨物

    134,494元，合計1,209,283元。經依華信保險公證人清點、

    路易莎公司提出之估價單、付款憑證、財產清冊等，各項設

    備經理算後賠償金額為576,651元、營業裝修經理算後賠償

    金額為302675元、貨物經理算後賠償金額為10萬元，公證報

    告作成後原告公司須給付被保險人理賠金979,326元。路易

    莎公司接受該公證報告並簽立保險金同意暨承諾事項書、及

    代位求償同意書，原告公司亦依公證報告所載給付理賠金97

    9,326元予路易莎公司。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民法

    侵權行為、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代位行使路易莎公司對被

    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979,3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就原告主張之事實為自認，並就訴訟標的全部為認諾。

三、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本於

    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 條

    定有明文。而被告既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法院

    即應不調查原告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果屬存在

    ，而以認諾為該被告敗訴之判決基礎（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

    第31號裁判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115年5月8日言詞辯

    論期日時，就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並未爭執，並當庭認諾原

    告之請求（見本院卷第328頁），依前揭條文，本院即應本

    於被告之認諾而為其敗訴之判決。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

    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79,326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2日（起訴狀繕本於114年12月22

    日寄存被告住所地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大園派出所

    ，經10日即000年0月0日生送達效力，見本院卷第279頁送達

    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

    第1項第1款規定，以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

    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宣告被告得為原告預供

    擔保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492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陳建昌律師

被      告  郭哲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損害賠償等事件，於民國115年5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79,326元，及自民國115年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新臺幣979,32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訴外人即被保險人路易莎職人咖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路易莎公司）家樂福中壢中原門市（位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下稱家樂福中原門市）之商業火災保險，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10月27日12時起至113年10月27日12時止，保險標的物及投保金額分別為建築物新臺幣（下同）132萬元、機器設備1,790,208元、營業裝修88萬元、貨物10萬元、總保險金額4,090,208元。被告於112年12月3日3時30分，與友人相約至家樂福中原門市購物，於同日3時48分行走至門市地下1樓第52排購物走道清潔用品區時，本應注意市售殺蟲劑內含有機溶劑成分，且該區置放大量之殺蟲劑商品，如任意在該處使用打火機引燃噴霧之殺蟲劑，極易引發火災並使火勢蔓延，並導致建築物主體結構燒燬之結果，而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任意拿起置於貨架上之殺蟲劑1罐，再取出隨身攜帶之打火機點火，並將殺蟲劑朝打火機之火焰噴霧1次，惟因被瞬間產生之火光及熱氣驚嚇，在未確認殺蟲劑噴嘴是否仍有殘存餘火之情況下，即逕自將殺蟲劑放回貨架，並與友人離開該處，繼續前往其他區域購物。嗣於112年12月3日3時57分，因上開殺蟲劑上之火焰未熄滅而使該貨架上其他殺蟲劑接續著火並爆炸，火勢因而迅速延燒，波及原告所承保被保險人路易莎公司店內機器設備、營業裝修、貨物等而遭毀損，足稽被告對路易莎公司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且其之損害與被告之加害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保險事故發生後，原告即委由華信保險公證人有限公司辦理火災受損申請保險理賠公證事宜，而路易莎公司中原家樂福門市請求之理賠金額為機器設備728,019元、營業裝修346,770元、貨物134,494元，合計1,209,283元。經依華信保險公證人清點、路易莎公司提出之估價單、付款憑證、財產清冊等，各項設備經理算後賠償金額為576,651元、營業裝修經理算後賠償金額為302675元、貨物經理算後賠償金額為10萬元，公證報告作成後原告公司須給付被保險人理賠金979,326元。路易莎公司接受該公證報告並簽立保險金同意暨承諾事項書、及代位求償同意書，原告公司亦依公證報告所載給付理賠金979,326元予路易莎公司。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民法侵權行為、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代位行使路易莎公司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79,3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就原告主張之事實為自認，並就訴訟標的全部為認諾。

三、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 條定有明文。而被告既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法院即應不調查原告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果屬存在，而以認諾為該被告敗訴之判決基礎（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31號裁判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115年5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時，就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並未爭執，並當庭認諾原告之請求（見本院卷第328頁），依前揭條文，本院即應本於被告之認諾而為其敗訴之判決。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79,3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2日（起訴狀繕本於114年12月22日寄存被告住所地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大園派出所，經10日即000年0月0日生送達效力，見本院卷第27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宣告被告得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